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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5393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万家天能       主办券商：方正证券  

  

北京万家天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偶发性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

本公司与北京万家智源科技有限公司于北京拟签订购销合同，交

易标的为电池组件及配套材料，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700万元。 

本公司与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于北京拟签订租车协

议，交易标的为租用本公司两辆轿车。 

本公司与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于北京拟签订股权收

购解除协议，交易标的为解除“兖州百意万家”80%的股权收购。 

上述交易尚处于拟签订阶段，待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，合同正式

生效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关系概述  

北京万家智源科技有限公司系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
全资子公司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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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江鸿同时担任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

责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。 

本公司董事（兼董事会秘书）雷志辉同时担任万家灯火网络技术

有限责任公司董事。 

本公司董事王丹华同时担任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

事。 

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1、2016年 6月 22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《关

于与“北京万家智源科技有限公司”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议案》、《关

于与“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”签订租车协议的议案》、《关

于解除“济宁市兖州区百意万家新能源有限公司”股权收购协议的议

案》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董事江鸿、雷志辉、王丹华系本次交易的关联方，

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，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：上述议案需提交 2016年第五次

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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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万家智源科技有限

公司 

北京市海淀区中

关村路 29号二层

北京慧佳时尚旅

馆 8101室 

有限责任公司

（法人独资） 
李元涌 

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

责任公司 

北京市海淀区永

丰产业基地永捷

北路 3号标准厂房

3 层 317室 

其他有限责任

公司 
江鸿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北京万家智源科技有限公司系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
全资子公司。 

本公司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江鸿同时担任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

责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。 

本公司董事（兼董事会秘书）雷志辉同时担任万家灯火网络技术

有限责任公司董事。 

本公司董事王丹华同时担任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

事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北京万家智源科技有限公司预向北京万家天能新能源股份有

限公司采购电池组件及配套材料，合同金额人民币 3700万元。 

2、拟将公司两辆轿车租与“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”，

租金每月人民币 4.20万元。 

3、2015 年 12 月，“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”与公司

签订协议：将“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”持有的“济宁市兖

州区百意万家新能源有限公司”（以下简称“兖州百意万家”）80%股

权，以 0元价格转让与本公司。因为技术原因，上述股权转让，工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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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手续至今未完成。 

双方经协商，达成下列协议： 

解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，“兖州百意万家”80%股权仍归“万家

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”所有；“兖州百意万家”之债权债务由

“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”负责追索和清偿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上述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公允价格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，促进公司的发展，且

遵循了市场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与北京万家智源科技有限公司、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

公司的上述关联交易，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对公司未来的业绩

和收益具有积极的影响。因此，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

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解除转让协议后，万家灯火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仍为兖州百意

万家的控股股东，预通过此公司开展光伏扶贫项目，承诺不进行与万

家天能有同业竞争的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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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北京万家天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

议》 

 

北京万家天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6月 23日 

 


